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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向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综合授信（最终以银行

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同意公司对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

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本议案尚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及快速办理银行信贷业务的需要，根据公司

2024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发展规划，2024 年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拟向银行等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综合授信（最终以银行实

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并购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保理、开立信用证、出口押汇、衍生金

融品、贸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务。银行授信的抵押、担保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机器设备的抵押，股权、知识产权、货币资金的

质押等。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4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2024 年公司对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在不超过总额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前提下，暂定如下分配： 

1、预计为子公司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

人民币的担保； 

2、预计为子公司江苏沃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人民币的担保； 

3、预计为子公司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20,000 万人民币的担保。 

4、预计为子公司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担保。 

5、预计为子公司越南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

的担保。 

6、预计为子公司香港沃特有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担保。 

上述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使用金额及担保金额，实

际使用及担保金额应在上述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及担

保金额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超过上述额度的授信及担保事项，需另行审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9 月 26 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小金口镇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则安 

注册资本：7000 万港元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新型高分子塑料合金及辅助材料，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股 75%，通过香港沃特有限公司持股 25%。公司合计

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12,388.41 万

元，总负债 1,389.57 万元，净资产 10,998.84 万元，实现净利润 889.45 万元（经

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惠州市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14,761.65

万元，总负债 2,800.16 万元，净资产 11,961.50 万元，实现净利润 962.65 万元（未

经审计）。 

2、江苏沃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9 月 16 日 

注册地址：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纬八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葛洪柱 

注册资本：2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改性工程塑料生产、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物资回收（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高

分子材料制品研发、生产（不含高分子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沃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46,570.63 万

元，总负债 18,466.90 万元，净资产 28,103.73 万元，实现净利润-437.96 万元（经

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江苏沃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46,329.52

万元，总负债 18,183.14 万元，净资产 28,146.37 万元，实现净利润 42.64 万元（未

经审计）。 

3、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1 日 

注册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纬九路 6-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章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特种工程塑料制品生产、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推广服务，

液晶高分子材料、液晶高分子材料生产设备、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 20,179.68

万元，总负债 13,877.92 万元，净资产 6,301.76 万元，实现净利润 462.13 万元（经

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江苏沃特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总资产 21,337.30

万元，总负债 14,968.43 万元，净资产 6,368.86 万元，实现净利润 67.10 万元（未

经审计）。 

4、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06 月 04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化北二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 

注册资本：40,04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化学助剂（以上项目均不

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模具设计及开

发；化工设备销售及租赁，电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65,900.82

万元，总负债 26,817.54 万元，净资产 39,083.28 万元，实现净利润-677.32 万元

（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重庆沃特智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75,329.86 万元，总负债 37,526.46 万元，净资产 37,803.39 万元，实现净利润-

1,279.89 万元（未经审计）。 

5、越南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 年 03 月 09 日 

注册地址：越南海防市安阳县洪峰乡安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方小法 

注册资金：270 万美元 

经营范围：改性材料的研发及生产加工制造。 

股东情况：公司通过香港沃特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越南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3 月，2022 年未经营；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越南沃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2,390.91 万元，总负债 481.36 万元，

净资产 1,909.55 万元，实现净利润-8.95 万元（未经审计）。 

6、香港沃特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5 月 20 日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么地道 61 号 

董事：吴宪 

注册资金：2,500 万港元 

经营范围：投资控股及材料贸易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香港沃特 100%股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香港沃特有限公司总资产 2,663.19 万元，总负债

332.27 万元，净资产 2,330.9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76.20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香港沃特有限公司总资产 4,554.78 万元，总负债 699.78 万

元，净资产 3,854.99 万元，实现净利润 236.89 万元（未经审计）。 

三、业务授权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人员根据公司及子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额度内行使相关融资决策权，并代表公司

及子公司与各银行金融机构签署上述授信及担保项下的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文

件。授权期限为自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之日止。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拟申请的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应在股东大会授

权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及担保金额为准。公司将根据实

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最终发生额及担保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额度的担保事项，需另行审批。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要，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对其生

产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与会监事同意公司及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等相关金融机

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综合授信（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同意公司对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照合

同约定执行。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仅存在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事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总额为 26,40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1%。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者因此导致的潜在

诉讼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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